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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法治中国”这一新概念、新命题、新论断的提出，切合当下中国推进法治的要求，体现了强烈的解决中国

实际问题的主体意识，是新形势下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和奋斗

目标的丰富与深化。 而邓小平法治思想结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不仅为中国法治社会建构了框

架、轮廓，勾画了清晰的蓝图，也指明了我国法治社会的未来走向，对法治中国的实现具有指导和传承作用。 结合

邓小平法治思想积极开展法治中国的研究，对于推进法治理论发展、促进法治战略共识、加快法治中国建设、实现

法治中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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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坚持邓小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民不断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为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法治保障。 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领导的新一届党中央继承和发扬

了邓小平法治思想，提出了“法治中国”的科学命题

和建设法治中国的重大任务，把党的法治理论和法

治纲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

体对新形势下法治建设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的集中

表达，也正在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高度共识和行动

宣言。 结合邓小平法治思想积极开展法治中国的研

究，对于推进法治理论发展、促进法治战略共识、加
快法治中国建设、实现“法治中国梦”具有重大理论

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　 邓小平法治思想的精神内涵

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通
过对历史的教训，尤其是十年“文革”的教训的总

结，从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科学、全面地

阐释了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全面总结和概括了社

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原则、方针、政策，使我国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为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提供了和谐稳定的政治环境。 邓小平推崇

法治、反对人治，要求树立法律的极大权威，提出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政策，强调民主与法制的密

切联系，提倡对全民加强普法教育，提倡完善监督体

系，这些都是其法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１．健全法制，实行法治，坚定不移实施依法治国

战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对我国法治建设

的历史总结和反思，深入剖析了人治的弊端及危害，
深刻认识到我国法治建设迫在眉睫，倡导全社会要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并系统地论

述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的现实任务和长远目

标，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提高

到党的“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和“决不允许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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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摇”的高度来认识，把民主和法制视作不可改变

的连续性政策，认为“没有法制不行”。 具体来说，
一方面，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抛弃人治，主张

法治，依法治国。 邓小平倡导用法制的办法规范干

部选拔、考核、监督和任期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

终身制，为实行法治创造条件。 另一方面，坚持公民

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

律之上，杜绝任何特权现象，营造人人有尊严，人人

享平等的和谐氛围。 邓小平认为克服特权现象，既
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法律和制度

面前人人平等是邓小平法治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

２．加强立法、执法、司法，增强全民法律观念

首先，加快立法步伐，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认为当务之

急是做好两件事情：经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 他

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

制定出来。 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

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
‘法’也跟着改变。” ［１］１４６必须加快我国立法的步伐，
做到用法律的形式确定关系和用法律的途径解决矛

盾，总之，“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 其次，严格

执行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保证法律实施。
加强立法工作是要做到有法可依，而有法必依、执法

必严、违法必究，才能保障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不
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

法办理，任何人都不允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

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 ……只有坚决做到了这

些，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的问题” ［１］３３２。
最后，加强司法机关和司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队伍

的业务素质。 针对我国司法机构不健全、司法人才

奇缺的实际，邓小平提出要大力加强司法机关和司

法人才建设，强调法制教育要从小抓起，齐抓共管，
常抓不懈，尤其强调加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

和法制观念教育。 努力使党政军各机关领导干部、
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都得到法治纪律教育，通过全

社会的法制教育使人们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护
法，改造社会风气。

３．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方针，充分发挥法

律的社会功能和作用

邓小平认为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有

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抓好法制建设对内事关经济

建设持续推进，对外事关开放政策的成败，一定要两

手抓：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 中共十四大的政治

报告中把这一思想概括为三个方面：即“一手抓改

革开放，一手打击犯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

主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 ［２］，并
成为全党的共识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原

则，是实现“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

展，保持稳定”这个全党工作大局的思想保证。 为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原则，邓小平还

强调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即要发扬人民民

主，健全监督体制，丰富监督形式，依靠党内监督、群
众监督和党外人士监督，使监督制度化、法律化，把
监督体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４．正确处理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

在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法治建设

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就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阐述了一系列理论、方针、政
策。 首先，邓小平充分肯定法制和民主的地位和意

义，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的本质，社
会主义没有民主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

没有民主就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随

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其次，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

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辩证关系，认为中国的民

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同社会主义法制相统一的，两
者是相辅相成的。 再次，认为实现民主与法制一定

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有步骤有领导地进行，不搞大跃

进，“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
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 ［１］３７２。 最后，指出推进政治体

制改革，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邓小平

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

赖，相互配合。 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

革，经济体制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事

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

法？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

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３］１６４ 而“中国

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民主，也要讲社会主

义法制” ［３］２４５，不能够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要坚持

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 他说：“进行政治体制

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 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

完备、富有效率、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

制。 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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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４］３５

二　 邓小平法治思想的时代价值

改革开发 ３０ 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邓小平法治

思想体系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发展规律、国家长治

久安的历史规律和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基

本规律，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

法治思想对加快法治中国建设、实现“法治中国梦”
具有重大时代价值和理论意义。

１．邓小平法治思想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指导思想

和行动纲领

依靠宪法、法律治理国家，这是邓小平法治思想

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留给我们党和人民最珍贵的政

治遗产。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在总结

我国国家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后，邓小平提出了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

字方针，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方针和

要求，把健全法制提高到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和
“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的高度来认识，成为我们一

直坚持的治国方略。 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就法治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

“法治中国”的科学命题和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任

务，十八大报告对此作了“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
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精辟阐述。 这

表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传承邓小平法治思想

基础上，关于新形势下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和行动

纲领，反映了党和国家在尊重法治共同规律、立足中

国特殊国情基础上推进法治建设的自觉意识和主体

姿态。 邓小平法治思想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取得的成功事实已经证明：只要坚定不移地继承和

发展邓小平法治思想，我国法治建设必将不断取得

丰硕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充满生机与

活力。
２．邓小平法治思想是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

水平的有力支撑

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领导核心，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此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

人民的期待。 对于党自身的建设，邓小平一直关心，
并在党的八大上提出了依法治党的思想。 在党领导

中国人民建设现代化征程中，邓小平的依法治党思

想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党建

工作中有力推进和不断深入依法治党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邓小平依法治党思

想的价值却在新形势下更加彰显，成为我们党改进

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处理好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关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
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切实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

法、带头守法的重要理论依据。 邓小平依法治党的

思想是邓小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全面提高党

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有力支撑，它确保了党的基本

路线不动摇、党的事业不折腾，保障和巩固了党的执

政地位，保证和激发了党的生机与活力。
３．邓小平法治思想引领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１９９２ 年，在南巡讲话中，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

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个方面

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３］３７２。 中国

社会正处于现代化转型期，各种社会乱象大量产生，
甚至一些问题在深层上动摇了社会和谐稳定的根

基。 其中，公权力的非法行使引发的腐败滋生、社会

戾气盛行引发的社会信任度下降、公共服务供给不

足和不均引发的人民幸福感下降等三个问题尤为突

出。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大致可以归结为政治、社会

和经济方面的三大难题，如果处理不好，必将影响到

政治清明、民心向背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加强和创

新社会管理，是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

机遇期、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

利益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

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

伟目标、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意

义［５］。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

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 ［６］ 邓小平法

治思想一方面主张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尊
重公民的主体地位和创新精神，让其在基本法律权

利和义务的框架下管理自己；另一方面主张细化公

民参与机制，发展协商民主，通过培育社会组织，拓
宽公众参与的渠道和载体，让公民有序、有组织地参

与社会管理，避免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政府公信力进

一步下降、法律权威受到侵蚀等连环反应［７］。 鉴于

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

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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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三大执政原则，并在党

的十七大上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 对于解决社

会矛盾和问题，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

意见》（国发〔２０１０〕３３ 号）提出：“切实提高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

问题的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强

调：“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三　 邓小平法治思想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启示

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废则国衰。 在国际风云变

幻，国家之间竞争更加激烈的今天，法治社会建设的

好坏和速度事关我国国运的兴衰成败。 时不我待，
党和人民顺应时代潮流和继往开来确立了构建法治

中国的伟大目标。 为早日完成这一伟大目标，我们

要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特别是要总结、借鉴邓小平

法治思想的精神内涵、时代价值，探索出一条适合中

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夯实法治

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按照科学、民主的原则逐步

构建了以宪法为核心，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在内的，有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

规范构成的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这是我们一直

以来坚持“有法可依”的重大成就。 把国家各项事

业发展纳入法制化轨道，从制度上、法律上解决了国

家发展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

题，为法治经济、法治政治、法治文化、法治社会的积

极构建确定了明确的价值取向、发展方向和根本路

径，为人民利益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法制基础。 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要以宪法为最

高法律规范，继续完善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纳入

法制轨道，实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

化、法制化” ［８］。 这是继承邓小平法治思想基础上，
适应当代中国新的历史起点、新的时代特征、新的社

会呼声的部署和举措。 “法治中国”已不仅仅只是

强调社会各领域的有法可依，更重要的是进一步解

决“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落实宪法法律

实施问题。 这意味着“法治中国”从强调法律体系

这一静态的规则系统建设，转向了法治体系这一动

态的制度系统与价值系统建设。 只有实现从法律体

系到法治体系的升级，依法治国才能从形式法治走

向实质法治；“法治中国”才能获得规则、制度与价

值的全面支撑与促进［９］。 比如，近年来我国的反腐

败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我们既要坚决反腐败，又要

构建反腐败的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让所有人不想

腐、不能腐和不敢腐。
一是坚持依宪治国，以宪法统帅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 邓小平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

法，是国家最高的法律准绳，要尊重宪法，要按照宪

法、法律、法令办事，维护宪法的至上权威，要“把国

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实现国家和

社会生活制度化、法制化” ［８］。 宪法作用的发挥和

价值的彰显有赖于完备宪法的有效实施，需要我们

认真研究宪法中还不够严谨的地方，进一步补充体

制机制的漏洞，进一步完善有关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和保护公民切身利益的配套性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是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重

点领域立法。 研究制定或者修改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文

化事业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法律。
三是加强立法工作组织协调，拓展人民有序参

与立法途径，提高立法质量，保证法律的制定更好地

体现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 拓展公民有序参与立

法的广度和深度，对涉及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

的重大立法，要广泛征询公民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

协调；对专业性较强的立法，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和

咨询，充分发挥专家参与立法的重要作用；对与公民

利益相关的立法，要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特别是

涉及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立法信息不对称的群体等

切身利益的立法，要特别注意从制度上和机制上解

决这些特殊群体的意志表达和利益诉求等问题，要
保障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渠道通畅。 增强每一部法

律法规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反映群众需求和

解决实际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提高公民对法律制度的认同感和守法

的自觉性。
２．健全法律监督和评估体系，构建法治中国建

设的效力机制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

败” ［１０］３４２。 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履行好宪法

赋予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就必须接受监督，扩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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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接受群众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

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这样就可以避免党脱离群众和

犯大错误。 法律监督制度的建立，有利于社会主义

政治建设，有利于保证社会主义健康运行，只有制定

和完善相关监督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监督机制，才能

充分发挥国家相关的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作用，使执

法、司法活动受到切实可行的监督机制的约束，从而

保障社会主义健康发展，更好地维护宪法、法律的统

一和尊严。 首先，要从思想教育上入手，强化领导干

部的监督意识，严格规范权力行使，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 其次，完善监督体制，丰富监督形式。 邓小平强

调必须制定专门条例和设置专门监督机构，实现党

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联动发展和整体发力，
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受

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 ［８］ 的法治秩序。 最

后，加强对法律监督的质量和效果评估。 针对法律

监督评估的多层性与复杂性，要明确特定机构专司

法律监督的测评与考量，制定客观合理的考评标准，
设定符合法律监督评估规律的程序，对法律监督不

同层级的内容进行评审。 强化法律监督，增强监督

实效，纠正法律监督中的不当或者错误行为，确保监

督活动按法定程序和标准有效实施，为法治改革提

供必要的素材，确保新时期法治建设工作健康发展。
３．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保证

法治中国建设的法治秩序

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要求司法维护与之相适应

的经济秩序，但司法的回应能力明显不足；国家和社

会治理对司法的依赖度不断加大，但司法的地位和

作用使其难以承载这一使命；社会转型引发的矛盾

冲突被越来越多地交给司法解决，但司法作为实现

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应对这些矛盾冲突时

常常力不从心；公民权利意识不断提高，公众对司法

寄予更多期待，但司法现状与公众期待之间形成明

显反差［１１］。 习近平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政

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１２］ 只有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权、检察权能够独立公

正行使，才能在全社会建立法治秩序，确保国家宪法

和法律正确有效实施，切实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尊
严和权威。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有助于提高司法公信

力，满足人们对司法诉求的需要，实现社会公平正

义，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加

快司法体制改革步伐，建立公正独立高效权威的社

会主义司法制度，应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完

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提高司法队伍的职业化和专

业化水平。 要对法官、检察官实行有别于普通公务

员的管理制度，以解决法院、检察院内部一些人拥有

法官、检察官头衔却不办案，内部行政管理部门越来

越膨胀，优秀法官、检察官脱离办案一线和“逆向选

择”等问题。 二是建立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把高素

质人才充实到办案一线，实现人才有序流动的良性

机制。 改进法官、检察官选任条件和程序，尊重司法

规律，确保队伍政治素质和专业能力，确保政治过

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努力

建设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政

法队伍。 三是明确办案责任制，增强司法透明度，强
化监督制约机制。

４．积极培育法治文化，弘扬法治精神，形成法治

中国建设的社会氛围

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

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

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 ［１３］７３法

治的真正有效推行，必须深深根植于法治精神的普

及，根植于公民“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
的法律至上信仰。 所以，在有着浓厚人治文化传统

的中国社会，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宣传教育，培育

法治文化，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
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就是建设法

治中国的当务之急。 培育法治文化，应该从这四个

方面出发。 第一，领导干部要做法治文化的引领者。
邓小平十分强调，干部要学会使用法律武器来管理

国家事务。 他指出：“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要按照

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 ［１］３７１他

强调：“搞现代化没有专业知识不行，不光是经济知

识，其他行业的知识也要懂，法律知识也是专业知

识。”“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

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 党是

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

率。 ……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
不遵守党纪国法……怎么可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

气呢！” ［１］１７７－１７８通过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人员

践行社会主义法律，做社会主义法律的示范者，在全

社会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第二，
媒体要做法治文化的传播者。 要适应新时期提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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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文化宣传质量和效率的需要，充分发挥各种社会

媒体的优势，开展法治文化宣传。 综合运用报刊、广
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优势，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弘扬法治主旋律，传播法治正能量，讲好法治故事，
传播法治声音，切切实实提高法制宣传的质量和水

平，把握好时、效、度，增强法治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增强法治宣传的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
第三，教育者要做法治文化的布道者。 要结合中国

传统的文化传统、现实国情和公民诉求，不断推进中

国法治学术观点、学科体系、科研方法的创新。 要精

心策划，认真组织，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

众，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工作和法治领域突出问题专

项教育工作，要让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进教材、进课

堂、进头脑，培育理性、公正、公平的社会心态，把广

大群众团结在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旗帜下。 第四，
公民要做法治文化的践行者。 每个公民都要学会依

法办事，依法律己，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依法

维护国家利益，让法治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

觉遵守的行为，让法治成为一种习惯，让法治精神得

到彰显。
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协同推

进，保证法治中国建设合力推进

依法治国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党领

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国家长治久

安的重要保障。 坚持依法执政，是法治中国建设的

关键环节。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
关键是依宪执政” ［８］。 要建立合宪性审查机制，保
证宪法的实施，牢牢树立宪法的权威性。 “中国共

产党作为执政党，就必须处理好党的政策与社会主

义法律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要学会将政策通过法

定程序及时转化为法律，保证党的各项路线、方针、
政策能够及时成为全社会公众的行为准则，要落实

宪法规定，尊重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的重大问题的

决议，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要理顺党委和人大、政府、
司法机关的关系；要健全监督法律、反腐法律，严格

规范权力行使，杜绝腐败。 坚持依法行政，是法治中

国建设的重点环节，要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
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基本

原则，控制政府权力边界，规范政府权力行使的法律

制度，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管理方式的创新。 规

范行政决策程序，改进行政立法工作，提高干部运用

法治思维及法治方式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的能力，杜绝政府越位、缺位、失位的现象，做到依法

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

府、责任政府转型，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

水平。 总之，法治中国的实现，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

依法治国、全面提高党的执政科学化水平、实行依法

行政建设服务型政府三者协同发展。
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华儿女上下而求索。 建设

法治中国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在新的形

势、新的起点、新的要求下，在探寻法治中国的实现

路径上，我们要积极借鉴邓小平法治思想中关于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原则、方针、政策，坚持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坚持自上而

下积极推动与自下而上全民参与结合，坚持将法治

融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领域、各层次，坚持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和整体发

力。 通过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夯实法

治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础；通过健全法律监督和评估

体系，保证法治中国建设的效力机制；通过稳妥有序

的司法改革，保证法治中国建设的法治秩序；通过培

育法治文化，弘扬法治精神，营造法治中国建设的社

会氛围，从而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

法治道路，实现法治中国的目标，早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１］邓小平文选：第 ２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２］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胜利［Ｎ］．人民日报，１９９２⁃１０⁃１３．
［３］邓小平文选：第 ３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４］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件汇编［Ｇ］．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５］胡锦涛．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１⁃０２⁃２０．
［６］习近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４⁃０２⁃１８．
［７］杨清望．法治中国提出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Ｊ］．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３，（５）．
［８］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３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２⁃１２⁃０５．

６１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９］周叶中．关于“法治中国”内涵的思考［Ｊ］．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３，（５）．
［１０］〔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
［１１］李林，熊秋红．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Ｊ］．求是，２０１４，（１６）．
［１２］习近平．在 ２０１４ 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４⁃０２⁃１８．
［１３］〔法〕卢梭．社会契约论［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Ｒｕｌｉｎｇ ｂｙ Ｌａ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ｓ Ｒｕｌｉｎｇ⁃ｂｙ⁃ｌａｗ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ＺＨＯＮＧ Ｐｅｉ⁃ｌｉｎ１， ＺＥＮＧ Ｂｏ２

（１．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ｕｓｉｃ，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６１００２１；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６１０２０７，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ｒ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ｕｌｉｎｇ ｂｙ ｌａｗ” ｃａｔ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
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ｌｅ ｂ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ｒｕｌｉｎｇ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ｕｌｉｎｇ ｂｙ ｌａｗ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ｅｗ ｓｉｔｕａ⁃
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ｓ ｒｕｌｉｎｇ⁃ｂｙ⁃ｌａｗ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 ｓｋｅｔｃｈｅｓ ａ 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ｒｕｌｉｎｇ ｂ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ｇｕ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ｕｌｉｎｇ ｂｙ ｌａｗ．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ｕｌｉｎｇ ｂｙ ｌａｗ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ｓ ｒｕｌｉｎｇ⁃ｂｙ⁃ｌａｗ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ｓ ｑｕｉ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ｌｉｎｇ⁃ｂｙ⁃ｌａｗ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ｆ ｒｕｌｉｎｇ⁃ｂｙ⁃ｌａｗ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ｕｌｉｎｇ ｂｙ ｌａｗ．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ｒｕｌｉｎｇ⁃ｂｙ⁃ｌａｗ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ｕｌｉｎｇ ｂｙ ｌａｗ

［责任编辑：苏雪梅］

７１

钟佩霖　 曾　 波　 从邓小平法治思想论法治中国的构建


